
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案例 五

主要表现形式及其传播途径

      利用博客、微信及网购平台非法公开发行或转让股票，
募集资金。

 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借助博客、微博、
及网购平台等受众面较广、较为便利等特点，非法公开发
行或转让股票，募集资金。
     
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传播途径为利用博客、微博、微信
以及网购平台等受众面广、传播速度快、交易便利的互联
网平台，从事非法募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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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简述

        A 有限公司为设立在

深 圳 的 文 化 公 司，

2008 年受美国次贷危

机的影响，对外贸易

量大幅下降，利润下

滑严重，公司资金周

转也随之出现问题，

资金缺口巨大，银行隔三差五催收贷款。在一筹莫展之际，

该公司负责人张某想起以前在某网购网站看见过可以通过

转让公司股份的方式筹集资金。       

      

      2009 年 3 月，张某在该网购平台注册会员，并在该网站

公开销售“凭证登记式会员卡”，声称凭此卡可以低价获得

公司原始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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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      张某将其公司包装成为业绩优良，资金雄厚，有大型港

资股东支持发展的成熟型企业。凡是购买了该公司原始股

的会员，每年都将获得高额分红，而且公司未来 2 年内将

会在国外上市，一旦公司上市成功，将会有更高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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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为了让投资者更加相信，张某为购买了原始股的投资者

做了以下事情：一是让所有投资者轮流来参观公司，并临

时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；二是临时制作了所谓的“股东卡”，

上面有股东姓名、持股比例、购股时间等信息；三是在公

司电脑内录入所有“股东”的持股资料，并为“股东”建立了

独立的内部账

号。

      

44

非法案例 .indd   47 14/10/27   下午2:24



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       

         2010 年 1 月，该公司还以短信方式通知投资者要 2010

年 3 月 10 日上午 9 点召开股东大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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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然而，2010 年 3 月 10 日上午，投资者们兴冲冲来到该

公司时，却发现公司大门紧锁，张某早已逃之夭夭。截至

该公司被查封，受害的投资者人数为 560 余人，被骗金额

高达 6350 余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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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     该类非法证券活动借助公众平
台，如购物平台、微博、微信、
社交网站、广播电视等，一般以
销售原始股或其他附原始股转让
的凭证为借口，并谎称公司即将
在国内或国外上市，或者予以较
高分红承诺，利用投资者追求暴
富的心理，以及投资者掌握信息
的不对称，欺骗投资者。

     此外，还让投资者体验做股东的感觉，并假装进行股票
登记，开股东会议等等，更是进一步麻痹投资者。由于该
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出售股权且超过 200 人，实际构成了非
法发行股票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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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提示

    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依法取得监管部门核准。对任
何公开发行的股票，投资者应首先进行发行资格甄别，
确定该发行行为是否合法。投资者可以要求发行股票的
公司出示监管部门核准其公开发行股票的文件，并向中
国证监会或当地证监局求证。
     
     其次，对于任何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，投资者如有
疑问，都可以向当地证监局进行咨询。投资者应对发行
股票的公司进行了解，包括主营业务和股东情况、网站
披露信息情况等，查看这些信息是否规范。一般来讲，
能够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，公司官网应该是比较完善的，
发布的信息等应该有一定的时间；突击建立的临时网站，
其发布的信息时间比较集中，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一特征
进行甄别。

48

非法案例 .indd   51 14/10/27   下午2:24



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参考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       

       第十条   公司公开发行证券，必须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

条件，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

核准；未经依法核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。非公

开发行证券，不得采用广告、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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